附件3、101年臺北市辦理家庭教育「愛家515-愛的小語」圖文比賽報名表
（併用101年教育部辦理家庭教育「愛家515-愛的小語」圖文比賽報名表）

   臺北市   

	作品名稱
	（請自創）

	作者姓名
（1人限投稿1件，且無共同列名創作情形）
	
	編號

	
	
	

	學校
	

	年 /班
	　
	指導老師姓名
	　

	參加
組別
	□國小組低年級組 

□國小組中年級組 

□國小組高年級組

□國中組  

□高中職組

□大專校院組

□樂齡組
	聯絡方式
	住家電話：
手機號碼：
（如作者本身無手機號碼，請提供監護人或家人手機號碼）

E-mail：

（如作者本身無email信箱，請提供監護人或家人email信箱）



	通訊
地址
	□□□□□　    市   區    里    路   巷      號 

　　

	創作者簽名欄
	

	樂齡組代筆者簽名欄
	
	與創作者關係：


附件4、101年臺北市辦理家庭教育「愛家515-愛的小語」圖文比賽（基本資料表）
（併用101年教育部辦理家庭教育「愛家515-愛的小語」圖文比賽（基本資料表））
	國小組
	□ 低年級

□ 中年級

□ 高年級

	□ 國中組

	□ 高中職組

	□ 大專校院組

	□ 樂齡組

	姓   名
	

	題   目
	

	縣 市 別
	

	學校/年級
	

	指導老師

（必填）
	


· 參賽基本資料表請詳填並確認無誤，併同報名表由學校彙集造冊分別送達以下評選單位（本表請勿黏貼於作品上，本表係將供教育部展示時使用）。
（一）國小低、中、高年級、國中及高中職等5組請於101年5月18日前送達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參加初選。
（二）大專校院及樂齡組請於101年6月1日前親送或掛號郵寄送達旗津國小輔導室逕參加決選。

附件5、101年臺北市101年教育部辦理家庭教育「愛家515-愛的小語」圖文比賽

（併用101年教育部辦理家庭教育「愛家515-愛的小語」圖文比賽）

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

	本人同意將本人參賽之「愛家515-愛的小語」圖文作品   (作品名稱)   」之著作財產權，無條件授權予本活動主（協）辦單位，作為教育之宣廣、展示、出版及數位使用。

此致

教育部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家庭教育中心）

參賽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未滿18歲參賽人員法定代理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101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
